
律师参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大有可为

薛济民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创新。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提出要“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

九大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及时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历史性转变，作出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决策部署。律师作为法律服务的重要力量，参与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大有可为。进入新时代，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律师参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引导律师

行业在提供公共法律服务中抓住机遇、彰显价值。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江苏实践

作为我国东部发达省份，江苏始终把法治建设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在全国率先迈出了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步伐。2011年，江苏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2012 年，江苏在实施全省法律服务“四万”工程中，开启了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探索历程；

2013年，江苏专门出台《关于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意见》，拉开了全省全面推进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历史大幕。

经过多年探索，江苏牢固确立“切合需求、机会均等、全面普惠”的价值取向，完成了省市县乡四级

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和村（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工作，形成了“一条主干、四张网”的公共法律

服务网络；建成具有法律咨询、法治宣传、法律援助、投诉办理等综合功能的“12348”网络平台和热线平

台，推行“7×24 小时”全天候服务模式；探索了依托智慧城市建设打造“智慧法务云”，推动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法律服务的高度融合，建立新型法律服务供给模式，为群众提供

了张口可得、触手可及、供求对接、普惠共享的智能法律服务。

2018 年 7 月 30日，司法部在太仓召开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现场推进会，推广江苏在全国最早

提出的成功经验。

江苏律师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大展作为

江苏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发挥出为全国探路的示范作用，也为江苏律师行业创造了新的发展

机遇。五年多来，江苏全省广大律师主动配合省司法厅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部署，积极参与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在服务“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三大攻坚战”、“法润江苏”

系列专题活动、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工作、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律师调

解工作改革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系列创新做法。

比如，打造了全国首个“律企同行”品牌，淮安市搭建企业法律服务平台，帮助企业防控法律风险、

解决法律难题；在连云港市灌南县建成全国首家“互联网律师事务所”，该县张店镇小圈村又建成全国首

个村级网上律师事务所，架起了普通百姓与律师沟通的“高速公路”；在全国首倡县域律师发展战略，制

定出台县域律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召开县域律师事务所创新发展论坛，推动县域律师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全国首创律师个人法律援助博爱基金，用于弱势群体在法律维权方面的资助、普及法律知识及开展青少

年法治文化宣传公益活动等。

特别是近年来，全省律师参与“法润江苏”系列专题活动，累计走访企业数万家，提出法律建议数十

万条，挽回经济损失以十亿元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开展“走出去”企业专项走访，在柬埔寨建立

首家“海外法务中心”；接听各级 12348 热线电话数百万起，解答群众咨询疑难问题近千万个；主动承担

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工作，为全省村（社区）担任法律顾问，为广大群众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代

拟文书等法律服务；服务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为政府 PPP项目、融资平台公司发行债券开展法

律审核。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为律师行业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而广大律师不负众望、积极作为，在推

动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律师行业要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搏浪奋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面临新的时代任务。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精准把握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新要求、新期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切

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当前，推动律师参加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必须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新时代的新要求，引导律师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实现更大作为。广大律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跨越发展的亲历者

和见证者，要深刻理解新时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广阔前景。特别是随着法治建

设的深入推进，全社会对公共法律服务的普遍需求更高，这就要求律师队伍及时回应、协同跟进。

广大律师要善于把握潮流，乘风破浪、勇立潮头，成为引领潮流、搏浪奋进的法治时代弄潮儿。从长

期来讲，要积极推动律师行业发展的“势态”升级，从市场导向、专业化倾向、自治取向的行业模式向人

民为中心、服务融合、共建共治的新型业态转变，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理念精神重塑新时代律师行

业的价值观、行为规范、运行机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律师行业新形态；从中期来讲，要改造

律师业务发展导向，把单纯的业务拓展导向的“向高端攀登”（承揽高附加值、高收入、高回报业务）和



“向下扎根”（耕耘基层群众需求的底层市场）的市场型发展策略，升级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民生需求的公共产品型发展策略，把律师行业发展嵌入整个国家发展、社会转型、民生升级的

大格局中；从当前来讲，要积极配合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部署和举措，大力整合

律师业务和服务力量融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公共法律服务的认

识，不断创新律师业务服务产品，不断调整完善律师业务服务模式和融入机制，不断强化律师业务在公共

法律服务中的主体作用和引领作用。


